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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计划合同法律性质的应然定位

祁 壮

  摘要:国家科技计划合同乃是项目实施、管理和验收的重要依据,准确识

别其法律性质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有利于明确国家科技计划

管理机制改革的法治进路。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回应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

法律性质,其理论上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说、私法契约说、行政公法行为说、双

阶合同说等多种观点。国家科技计划合同是行政私法理论下的产物,它兼具

强制性与合意性、公益性与私益性、行政性与契约性等多重属性,本质上是行

政合同公私属性融合的具象化表现,将其定性为行政合同符合国家科技体制

改革精神,并且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亦不存在制度障碍。
关键词:国家科技计划合同;行政合同;民事合同;双阶合同

DOI:10.13806/j.cnki.issn1008 7095.2025.08.008

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存在着不同的表述,如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称为“重大专项课

题任务合同书”;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称为“重点专项项目任务书”;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中称为“项目计划书”,这些文书在表述中虽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国家科技计划管

理部门为实现国家科技战略目标,代表国家与项目承担人和项目承担单位签订的协议。
为方便表述,本文统称为国家科技计划合同。

从法律层面看,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主体一般包括三方当事人:一是项目委托方,
即科研计划项目归口管理部门,包括分管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国家机关如科技部,还有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如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二是项目承担方,即项目主持人及参与

成员。三是项目依托单位或项目承担单位,即项目承担方的人事关系隶属单位。虽然

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确立了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内容,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但
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未明确该合同的法律性质,学界对其法律性质的定位一直存在

行政合同、民事合同以及双阶合同等多种观点。国家科技计划合同乃是项目实施、管理

和验收的重要依据,其法律性质不明,导致相关争议救济途径以及所适用法律规范存在

争议。本文从理论创新、制度改革和实践经验相统一的视角,审视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

法律性质,提出其为行政合同的理论依据以及判断标准,以期为加强科技法治建设提供

有益借鉴。

作者简介:祁壮,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教授(新乡,4530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财政资金资助项目计划书法律性质及相关问题研究———以国家自然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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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适用范围及发展脉络

根据《民法典》第843、844条对技术合同的定义,可以得知,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在

《民法典》中并未体现,但根据《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暂行规定》第19、20条规定可明确其

概念。国家科技计划合同是国家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授权或委托,负责组织实施的管理

机构与项目承担者签订的确立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合同。由于国家科技计划合同不同于

《民法典》所调整的技术合同,要准确把握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法律性质,需先明确国家

科技计划合同的适用范围以及调整其所适用的法律。
(一)国家科技计划合同适用于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下的项目

国家科技计划是指根据国家战略部署和科技发展规划,以中央财政资金作为主要

经费来源,以国家宏观调控为政策手段,通过国家科技计划管理部门组织实施的科学研

究、实验发展及其他相关科技活动。国家科技计划作为发展规划,其实施主要以项目为

载体。从两者关系看,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是国家科技计划的组成部分,具体表现为国家

科技计划任务目标下的有关科学技术研发活动。①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有一个从立项、实
施到验收的完整过程,其执行以合同的形式展开。为完成特定科研任务,科研管理机构

与项目负责人在立项过程中签订合同作为项目管理和成果验收的重要依据。因此,明
确国家科技计划的范围,是准确界定国家科技计划合同边界的前提。

我国科技领域创新发展主要依托国家各类科技计划的支持,国家科技计划体系

的发展历经初步建立、体系建构以及臻于成熟不同阶段(详见表1),逐步形成了较为

完备的制度体系。国家科技计划制度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

小组制定的《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

一个科技规划。1962年中央科学小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

简称国家科委)发布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提出“科学技术是实现

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关键”的重要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科学

技术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科技政策的制定偏向宏观层面,此时尚未形成国家科技

计划的成熟概念,许多国家科技领域的战略部署及制度安排,通过国家的中长期科学技

术发展规划予以实现。

表1 国家科技计划体系的发展概况

发 展 阶 段 计  划  内  容

建立期
(1956—1982年)

1956年《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

1962年《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1978年《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1982年《“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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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朗佩娟:《国家科技项目立项程序制度的完善》,《人民论坛》2016年第17期,第12—14页。



续 表

发 展 阶 段 计  划  内  容

完善期
(1982—2014年)

1984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

1984年《国家重点工业性实验项目计划》

1985年《国家重点新技术推广项目计划》

198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86年《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

1988年《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1988年《火炬计划》

1990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1991年《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项目计划》

1997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

2006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成熟期
(2014年至今)

2014年《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
通知》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改革开

放时期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政策奠定了政策基础。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

科委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并于1982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

过,我国第一个国家科技计划应运而生。此后,在1982年至2014年期间,国家根据不同的

时代背景,又先后出台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等不同的国家科技计划,并初步构建起国家科技计划体系。
由于不同的科技计划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现有科技计划体系在运行过程中

存在着重复、低效,资源配置“碎片化”等突出问题,亟待改革完善。为解决国家科技计

划存在的矛盾,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

革方案的通知》,改革后的计划体系涵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地和人才专项五个类别。此外,2021年新修订的《科
技进步法》第88条,提出国家建立科学技术计划协调机制和绩效评估制度,加强专业化

管理。这意味着国家科技计划制度在法律层面得以明确。总而言之,国家科技计划合

同作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法律工具,其适用范围应包含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下的所有

项目。
(二)技术合同法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合同时期

20世纪80年代,传统的行政治理范式已无法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随着新公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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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运动的兴起,行政治理范式也由秩序行政、单向行政、管理行政向给付行政、服务行

政、合作行政拓展。西方多数国家在公共治理中引入合同作为行政治理工具。① 与此同

时,我国在科技领域尝试引入合同形式管理项目。1986年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关于

科学技术拨款管理的暂行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国家科技项目普遍实行合同制。由

此,国家科技计划合同虽然在法律层面正式确立,但是关于该合同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

系的性质存在较大争议。
1987年《技术合同法》第2条规定了技术合同法的适用范围,1989年国家科委根据

《技术合同法》制定《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明确《技术合同法》第2条所称“法人的范

围”,规定国家科技计划应订立合同并由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批。这意味着,这一阶段国

家科技计划合同被法律明确归入技术合同范畴,受民事法律规范调整。
(三)合同法未明确国家科技计划合同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法学界关注的是传统行政行为和私法合同,
对于行政合同的研究呈现空白。张树义教授曾言“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中,行政合同几

乎可以说是‘不毛之地’”。② 在1999年《合同法》出台前后,有学者就结合行政合同理论

提出,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应纳入行政法律调整范畴。其理由在于,国家科技计划合同推

行的是国家的科技政策,合同双方仍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纵向法律关系,合同的订

立、履行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③ 此后,对于行政合同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这片
“不毛之地”也长出青草若许,但要称为“绿洲”还为时尚早。这一阶段,行政合同相关理

论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套用民法概念层面,尚未形成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的理论体系,也没

有实现完整的规则建构。
1999年《合同法》施行,原来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同时

废止,《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属于1989年《技术合同法》的下位法也相

应废止。由于在立法过程中行政合同是否应纳入《合同法》范畴存在较大争议,甚至行

政合同本身的适法性也难达共识,④因此,《合同法》并未规定行政合同内容,技术合同章

也未规定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原规范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技术合同法》《技术合同法

实施条例》废止,而新的法律、行政法规尚未出台,使得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相应规

范存在法律空白。
为规范国家科技计划管理,做到有法可依,2000年科技部根据1993年《科技进步

法》制定了《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暂行规定》,其第19条规定列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应通

过合同方式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由此,规范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上位法,由1989年《技
术合同法》变为1993年《科技进步法》。虽然《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暂行规定》对于国家科

技计划合同的法律性质未予回应,但从规范的内容上看,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色彩。
(四)行政诉讼法未明确将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列入调整范畴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根据中国政府“入世”谈判中所作出的承诺,转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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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锴、林闽钢:《合同治理:提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效能的新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23年第39卷第5期,第

83—90页。
张树义:《行政合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页。
郭润生、邬帅莉:《论科研合同及其法律规范化》,《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8年第4期,第42—48页。
梁慧星:《为了中国民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37页。



府职能、调整政府行为成为改革的重点。①2004年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

纲要》,将行政合同作为行政管理方式的改革成果。实践中,行政机关签订合同实现管

理目标的现象屡见不鲜,建构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的议题被提上日程。2004年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在例表中说明“行政主体不履行行政合同义

务”可归类不作为类行政案件案由,表明司法层面对行政合同制度的承认。
行政合同的法律构造及作用力的发生逻辑,显著区别于传统的行政手段,对于其范

围的认识,学理的论证及实践的判定一直存在争议,行政诉讼法也未能提供确定的指

引。因此,在201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过程中,学界对于是否将行政合同纳入行政诉

讼受案范围,争议较大。有意见认为,这类协议属于民事合同应归口民事诉讼。② 也有

意见认为,这是政府行使权力的一种方式,并且实践中行政机关违约的情况比较多,按
照行政案件受理有利于法院监督,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③ 考虑到行政协议争议中

往往伴随着行政行为争议,2014年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仅将争议较小的特许经营协

议和征收补偿协议视为行政协议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并未

包括在内。
随着2014年《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行政合同法律制度初步构建,其适法性问题即

行政合同是否存在已无争议,但行政合同的适用范围即行政机关签订的各类合同,究竟

哪些属于民事,哪些属于行政,民法与行政法学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2019年最高人

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协议规定》)进
一步扩充了行政协议的类型,规定了“其他行政协议”作为兜底性条款,保留了立法的开

放性。因此,凡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和符合《行政协议规定》的,均可定性为行政协议。事

实上,国家科技计划合同性质的争议,是行政法学界与民法学界关于行政合同所适用范

围的争议。在行政法学界力主扩张行政合同族群范围之时,民法学者提出异议,认为行

政合同适用范围的扩大可能导致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破坏交易安全和秩序,④背离“把权

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初衷。随后2020年5月《民法典》出台,其中合同编技术合同章亦

未规定国家科技计划合同,这表明民法学界对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定性也未能达成

共识。
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在规范科研经费使用与加强项目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由于对其法律性质认定上争议较大,我国现行立法存在法制缺位,其问题主要表现

为:第一,合同应当适用的法律规则,在立法层面付之阙如;第二,合同的概念、性质及运

行规则,缺少普遍的共识;第三,合同的许多条款语焉不详,成文性的法律规范中宏观政

策话语多,而对合同的微观运行的规范少。然而,政策性的指导不能代替法律的严格实

施,理论共识与法制构建之间非先后关系,而是互促关系,理论争议较大的问题,有时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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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需要立法建制来结束或减少争议。① 因此,如何在现行法治框架下,找准国家科技计

划合同的法律定位,准确识别法律性质,明确所适用的法律依据,规范权利救济途径,推
动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由“政策之治”向“法律之治”转变,成为完善科技法治体系亟待解

决的问题。

二、国家科技计划合同法律性质的认知偏差及理论反思

在法律结构上,普通法国家并没有明显的公法与私法之分,例如美国政府也会运用

合同手段履职,所缔结的合同称为“政府合同”或“采购合同”。在法律效力层面,无论是

实体权利抑或程序救济上,这类合同都与普通的民事合同极为相似。因此,也就不存在

区分此类合同法律性质的实际意义。但是,由于大陆法系国家秉持着公私二分的法秩

序,合同究竟是行政性质还是民事性质将直接影响实体法律规范的适用以及争议解决

的途径。国家科技计划合同与技术合同不同,其呈现出行政性与契约性要素,如何准确

定位其法律性质,嵌入公私二分为基础的法秩序,理论上存在四种学说:一是委托代理

关系说;二是民事合同说;三是行政行为说;四是双阶关系说。上述理论本质上都是公

私二分导致或者演化的,并依此形成相应的规制模式,但这些理论都难以解决国家科技

计划合同治理难题。
(一)委托代理关系说及其不足

委托代理关系理论认为,各参与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是规范权责义务、建立委托代

理关系的法律依据。通常情况下,政府难以有效地向社会直接提供科技成果,而是通过

缔结合同,委托专业的组织来开展科研工作。由于科研成果是一种公共物品,相应的费

用支出也应由政府财政支持。② 合同中包含项目委托方、项目承担方、项目承担单位三

方为主体的复杂委托代理链条,存在着至少三个委托代理关系:一是项目委托方与项目

承担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项目委托方与项目承担方明确研究目标、内容及权利义

务等,委托项目承担方来完成科技计划任务。二是项目委托方与项目承担单位之间的

委托代理关系。前者一般要求后者为项目承担人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和环境,并委托

项目承担单位代为行使一些科研管理职责。三是项目承担方与项目承担单位之间的委

托代理关系。项目承担单位把一些课题管理职责如经费监管、资产管理等委托项目承

担人直接管理。③ 将国家科技计划合同视为委托合同,虽然项目经费可以不再作为国有

资产对待,科研人员在经费使用及获取劳动报酬方面具有更大自主权,④但难以解释以

下难题。
第一,难以满足委托代理合同的形式要件。根据《民法典》第165条规定,委托代理

关系必须满足形式要件要求,而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并未明确委托代理授权内容。其次,
委托代理关系中受托人应以委托人名义从事活动,而在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履行中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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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则是以课题组名义开展工作。最后,委托代理合同履行中,委托人和受托人均享有

任意解除权,而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只有发生法定情形时,才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难以解释科研成果的归属。根据《民法典》第927条规定,委托合同处理委托

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而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研究内容、研究计划及经费

预算主要由科研人员(受托人)所确定,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是一种联合产品往往不为委

托人独享。①

第三,科研管理部门、依托单位以及课题负责人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并不周

延。一方面,科研管理部门与依托单位之间属于行政管理关系,而非民事委托关系。另

一方面,依托单位与课题负责人属劳动关系,大多数情况下课题负责人属于依托单位的

科研工作人员。此外,课题负责人管理项目进展、合理使用经费、遵守科研诚信等要求是

履行合同开展科研工作的基本义务,依托单位履行监管职责属法定事项,亦不得委托。
(二)私法契约说及其不足

持民事合同说的学者认为,科研行为是一种遵循自然规律的客观行为,具备或然

性。从目的上看,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实施并非执行公法规范,科学研究是公民的基本权

利而非义务。② 从签订程序上讲,合同缔结一般要经过申报、评审、签署等环节,与民事

合同的邀约、承诺、签署程序基本相同。从内容上看,其目标与任务、预期成果与考核指

标等与技术合同内容基本对应,并且合同中的监督、检查等权利属于合同履行的内容要

求并非行政机关的职权,当事人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将国家科技计划

合同纳入民事法律范畴,可以淡化行政管理色彩,减少公权力的不当干预。但也存在以

下争议。
第一,市场行为理论难以解释国家科技计划活动。从广义上看,科学技术研究是人

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活动,科研人员从事科研行为是技术性劳动而非履行公务。③ 与广

义上的科研活动不同,国家科技计划是政府组织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签订合同的

目的是实施行政管理,并且国家科技计划的经费源于中央财政属于国家财产。此外,国
家科技计划本质上是政府调控国家科技活动、降低“市场失灵”负面影响的一种手段,属
于非市场行为,并且科研经费也是因市场激励不足而要求财政资助的,具有扶助、补偿、
奖励与购买等多重性质。④

第二,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不对等。一方面,合同的客体是具有一定风险的科

研行为,国家科研经费投入、科研人员智力投入均与科研绩效之间难以形成正相关关

系,科研人员在履行合同中会不断修正自己预期收益目标,进而出现不诚信的机会主义

行为。⑤ 另一方面,项目的招标、中标是具有行政性质的竞争事项,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

中的招标、中标。⑥ 合同订立时主要技术指标和经济效益等合同义务难以确定,履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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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管理部门难以监督,合同完成时科研成果很难量化。此外,科研管理部门享有行政

优益权,使得合同在主体、客体和内容上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民事合同理论难以对贯

穿始终的行政活动作出合理解释。
第三,民事合同性质不利于司法监督。其一,存在以契约方式使公法行为遁入私

法、逃避公法规制的风险。科研管理部门将实施的行政行为,以合同“躯壳”转变为民事

行为,并解释为双方意思自治,进而存在逃避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的可能。其二,由于

合同内容并未规定科研管理部门的责任条款,合同对行政主体约束力较弱,当其不履行

义务,随意撤销或变更合同时,科研人员缺乏制约和保障手段。其三,对合同争议的审

理,往往需要先对警告、撤项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展开审查,民事审判难以解决对行政

优益权的合法性审查难题。① 最后,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资助经费多、诉讼标的额较大,
若归口民事诉讼,科研人员将难以承担较高诉讼费。

(三)行政公法行为说及其不足

持行政公法行为说的学者认为,国家科技计划合同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公法行为,其
在主体、目的及内容等要素上具有特定的要求,是一种经“契约化”改造的“特殊类型的

行政行为”。② 在主体上,合同一方必然为国家科技计划管理部门;在目的上,合同订立

在于执行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实现国家科技政策目标;在内容上,具有行政优益权;在法

律适用上,合同具有显著的行政特征,应由行政法律规范调整。③ 行政公法行为说认为

行政性是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本质属性,“合同”仅仅是完成行政任务的手段。但是,按
照行政公法行为说,将会产生以下法律难题。

第一,经费使用管理制度僵化。行政行为说以设定公法上法律关系为目的,若科研

经费按照“公款”、科研人员按照“国家工作人员”对待,将导致课题组负责人以及主要研

究人员难以从科研经费中获取劳动报酬。实践中,科研经费的实际支出与预算计划不

符,虚构支出套取经费的现象屡见不鲜。④

第二,存在行政权力从“制度的笼子里”逃逸出来的风险。如果将国家科技计划合

同视为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单方面变更、废止合同远比依据民商法处理来得容易,⑤导致

相对人的权利处于不稳定且随时可能被侵犯的状态。
第三,不符合科技体制改革精神。国家科技计划合同是功能面向的产物,引入合同

制的目的是遵循科学规律、创新管理模式、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而非塑造一种类型化

的行政行为。倘若将合同视为一种行政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可能利用这一“威权色彩缓

和化的行为形式”,借合同之名行权力扩张之实。⑥
(四)双阶合同说及其不足

双阶理论源于德国行政法体系,该理论以某一法律事实为节点,将法律关系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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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两个阶段,根据阶段的不同,所适用的法律也有所区别。① 有学者认为国家科技计

划项目实施大致需要“发布公告—组织申请—审核申请—组织评审—项目审批—合同

签订—合同执行—结项验收”八个步骤。如果把这些步骤看作一个整体,可以将其分为

“组织申请阶段”和“项目实施阶段”,前段由公法调整而后段由私法调整。② 双阶理论主

张在判定性质上以合同缔结为分割点,将法律关系拆分两段,以实现对复杂法律关系的

精准调整,但双阶理论难以解释下列难题。
第一,无法合理解释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双阶理论的机械运用,使得单一的法律

事实,被割裂成两段并人为地拟制成不同的法律关系。由此引发前、后阶段应如何衔接

的问题,即“前段行政行为因后段契约缔结而终结”,还是“前段行政行为是后阶段契约

的生效要件”,具言之,即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合同签订后,前一阶段批准行为的效力是就

此终止,还是继续存在。若就此终止,那么无论批准行为是否有效,都不应影响合同的

效力,此时虽然满足前后阶段法律关系相互独立的结构设定,但又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

严重脱节;若批准行为的效力延续至执行阶段,当批准行为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时,
合同是否随之无效或者可撤销,抑或不受缔约阶段瑕疵的影响继续有效,这些都是问

题。这一理论始终无法建立起逻辑完备的体系,难以作出前段行政行为对后段协议是

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的结论。
第二,破坏了法律关系的完整性。双阶理论的初衷在于准确区分公私法律关系,以

实现法律的精准调整。但理论发展逐渐异化,并演变成为识别不同的程序阶段并判断

某一法律性质的前提和基础,若不先区分阶段,则法律关系的界定便无从展开。③ 一方

面,在组织申请阶段,项目申请人具有较大自主权,对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

及进度等合同事项,均可自行决定。国家科技计划管理部门根据申请书的内容选择项

目承担者,进而确定合同内容。若将前段法律关系认定为公法关系,实际上忽略了私法

上要约与承诺的适用空间。另一方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管理部门开展中期考核、验
收科研成果、撤销科研项目、批准项目结项等行为均属于行政法律行为,显然双阶理论

难以对此作出合理解释。
第三,双阶理论存在权利救济难题。首先,合同究竟属于何种类型其性质如何,涉

及法院案件的归口问题。由于双阶理论将一个公私交融的法律关系拆分为两段,法律

救济途径变成了双轨制。若将履行阶段引发的争议归入民事诉讼处理,则难以处理行

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其次,前后阶段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理论上存在着行政

和民事两种救济途径。由于个别行为的法律救济途径有争议,前一阶段行政行为与后

一阶段合同行为可能会同时进入争议救济程序,那么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救济途径的

差异可能会干扰彼此的程序推进。若法院对行政行为与民事合同是否有效存在矛盾观

点,这一理论将无法给出合理解释。④ 最后,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行政诉讼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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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承担证明责任。根据双阶理论,合同履行阶段应采取民事救济途径,然而科研

管理部门在合同中处于主导地位,科研人员在司法救济时将面临举证难题。

三、国家科技计划合同法律性质的应然定位

在识别国家科技计划合同法律性质问题上,无论是“私法契约说”的批判,还是“行
政公法行为说”的理由,都是基于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认识展开的。“私法契约说”认为

公法与私法之间存在明显界分,以传统行政法理论为基础作出批判,显然混淆了学说的

理论基础,陷入了逻辑论证对象的错误,而“行政公法行为说”则试图用传统行政法理论

解释行政合同这一创新制度,难免挂一漏万。基于上述学说不足,有学者关注到科研合

同兼具强制性与合意性、公益性与私益性、身份性与契约性等多重混合属性,如胡明教

授认为应当将科研合同定性为公私融合合同,并在争议解决机制选择上,可先由当事人

事先约定,司法救济层面可由民事法庭与行政法庭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争议。① 将国家

科技计划合同定性为公私融合合同在理论上诚然可行,但在行政管理以及司法实践层

面存在诸多困难。一方面,随着国家对基础研究高度重视,科研经费投入不断增加,仅
2024年国家对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2497亿元,同比增长10.5%。② 如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截至2024年12月底,已公开批准结题项目报告48.89万个,项目成果634.14万

个。③ 随着基金资助规模的不断扩大,更多的科研人员因项目申请、项目执行等问题与

基金管理机构产生交集,与科研合同相关争议亦会增多,若允许当事人选择争议解决机

制,现有行政资源难以应对。另一方面,无论是民事诉讼抑或行政诉讼,我国法院均采

取立案登记制,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就将面临公、私分流,即便合议庭可以由民事法官和

行政法官共同组成,但案件管理及流向也应当有统一的业务庭归口。
通过对不同理论辩析,显然,无论将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定性为公法合同抑或私法合

同都难谓准确。双阶理论虽存在逻辑局限,但这种思考模式值得借鉴。双阶理论肯定

了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为并非单一的公法性质,也可能是一种复合的法律性质。作为

对双阶理论的修正,德国学者汉斯·尤里斯·沃尔夫(HansJuliusWolff)针对私法形式

的公权力行政如何受公法约束的问题提出行政私法理论。行政私法行为是指以私法方

式实现公法目的的行为,该理论认为行政私法行为兼具公法和私法双重属性,可以同时

适用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④ 它启示人们,行政机关在追求公法目的时,有选择适用公

法或私法行政形式的自由,其不仅可以使用以强制性为特征的高权行政手段来达成行

政目标,也可以采用非强制性的私法手段来达成,但无论采用何种手段都需受到公法规

范的约束以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我们可以借鉴行政私法理论,结合我国科技体制改

革要求、本土法治资源以及实践目标,在现行法治体系框架下找准国家科技计划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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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性质的应然定位。
(一)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定性为行政合同符合我国现行法治框架

笔者认为,将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定性为行政合同更符合我国现行的法治框架,我们

既要看到它的“合同”之形,也要看到“行政”之实。首先,行政合同并非公法合同,其作

为行政法律制度的创新,本身就兼具公私融合属性。随着现代行政呈现出积极行政的

发展趋势,专业技术性、实质法治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行政法理论在应对行政合同、行
政指导、行政规划等行政活动难以自圆其说时,必然要求其更新理论体系,并强调以系

统思维考察复合行政行为,关注行政活动的动态过程及法政策性考量。① 随着国家治理

理念的嬗变与行政任务的变迁,传统行政逐渐向以给付为主要内容的现代行政模式转

变。行政权与私人之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更多体现为合作

与服务关系。行政合同作为法律发展史上消弭公私法之间隔阂的制度创新,及实现法

律关系融合的桥梁,是现代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分享公共资源的必然结果,也是“服
务型政府”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② 国家科技计划合同作为一种兼具公私融合属性的法

律工具,是行政私法理论下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是以私法方式实现科技管理目的

的一种手段,在理论上应归属于行政合同。
其次,行政合同在我国法治实践中客观、长期、普遍存在,其适用范围是一个动态发

展的开放空间,将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列入行政合同的适用范围,在立法层面具备可行

性。目前我国涉及行政合同应用的法律有30余部,主要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公
共工程承包、委托科研等领域。③ 根据《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法官在界定国

家科技计划合同是否属于行政协议时具有自由裁量权。由于行政合同在我国仍处于制

度化进程中,现行立法未能完全列举行政合同的类型,从而采用“部分列举+兜底条款”
的做法,这是在行政协议实体法律缺失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此外,对于国家科技计划合

同是否应当有名化,能否作为典型行政合同在立法中列举,地方立法已积累了丰富的实

践经验。如2008年《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93条,2011年《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
100条,均将行政机关委托科研、咨询的合同作为典型行政合同。《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研究启动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编撰工作。④
学者借此契机提出,在编纂国家行政基本法典之前应先制定国家统一的行政程序法,⑤
将行政合同纳入其中可以解决因法律规范缺失带来的大量问题,⑥国家科技计划合同法

制缺失的问题,也有望一并解决。
最后,科研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与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履行往往交织在一起,法院

对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的认定,也是国家科技计划合同是否能够完全履行的判断

依据。如卫某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处理决定案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认为卫某依托

基金项目发表论文涉嫌操纵同行评议,存在科研不端行为,进而作出撤销基金资助、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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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已拨付资金等系列处理。该案争议点在于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是否成立,即原

告的论文发表是否构成科研不端,对于这一事实的认定不仅关系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所作撤项决定的正当性,也涉及合同是否存在违约、终止合同履行的判定依据。
(二)国家科技计划合同行政性定位符合科技体制改革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① 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提到要“提升科技投入效能,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激发创

新活力”。2024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
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提升科技创

新投入效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科研人员自主权的范围,提出要赋予

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党中央科技体制改革

要求“提升科技投入效能”进而“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科研人员的自主权范围也不

断扩大,这意味着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将以结果为导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的现实成效。
国家科技计划合同乃是项目实施、管理和验收的重要依据,识别其法律属性是推进

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机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有利于明确改革的法治进路。近年来,党中

央、国务院就“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初步形成了

从“观念转变”到“战略规划”再到“行为指引”的政策体系。一方面,国家不断优化科研

环境,扩大科研人员的自主权,逐步为过往施行的科研管制型政策“松绑”;另一方面,不
断强调对国家科技计划的监督管理,加大对科研经费违规使用、学术不端等顽症痼疾的

惩治力度。可以看出,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精神实质是多维的,其改革旨趣在于实

现“守正”和“创新”,“监督”和“减负”的动态平衡。笔者认为,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定性为

行政合同更符合科技体制改革精神,我们不仅要强调“契约精神”,弱化行政权力对科研

活动的直接干预,同时也应重视国家财政对科技创新投入能否实现预期的效能,加强对

科研活动的科学监管,实现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之间的平衡。
(三)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符合《行政协议规定》的界定标准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一条规定,界定行政协议的标准应当从主体、职责、目的、内容、意思表示五个方面展

开。在立法中有意见提出,应当删除“职责要素”,理由在于“在法定职责范围内”的表

述,仅是对“行政协议是否合法”的界定,而不是对“该协议是否为行政协议”的界定,行
政协议是否超越行政机关职责范围的审查应在法院庭审中展开。② 2019年《行政协议

规定》对行政协议的定义进行了修正并删除了“职责要素”内容,法院对行政协议的判

定,按照合同的主体、目的、意思表示以及内容要素综合考量。笔者认为,结合《行政协

议规定》的判断标准,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定性为行政合同不存在法制障碍,其理由如下:
首先,国家科技计划合同满足行政协议的主体要素。2016年科技部制定的《中央财

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管理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了“专业机构”
的定义,即是指经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审议确定的,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主要从事科研项目管理工作,承担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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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的科研类事业单位或社会化科技服务机构。由此可知,国家科技计划合同中

的科研管理部门依据部门规章的授权获得了行政主体资格。① 其次,签订合同是实施行

政职权的具体方式。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签订的目的是加强项目管理,提高国家财政经

费资助效能,符合行政协议目的要素。再次,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签订程序要经过项目

申报、项目评审、签署合同等环节,在此过程中行政主体与科研人员就研究经费、研究计

划、研究内容以及预期成果等内容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才会进入到合同签署环节,
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签订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最后,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内容具有

行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如科研管理部门在合同中具有行政指导权、组织权,一定条件

下具有的单方变更权以及制裁处罚权等行政优益权,这也是区别于民事合同的重要

特征。
(四)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可以混合适用行政与民事法律规范

国家科技计划合同在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只是行政合同运用在国家科技计划领

域实践的表象,其底层逻辑还是行政合同在法律适用上的争议。行政合同如何作用于

公私法二分的法律规范体系,是一个“为获得相应便利而不得不承受的负担”。② 诚然,
行政合同适用行政法律规范毫无疑义。然而,因其契约性的客观存在,民事法律规范能

否适用、如何适用以及适用顺序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笔者认为,行政合同可以混合适用行政与民事法律规范。其理由如下:首先,行政

合同既是一种“行政性的协议”也是一种“协议性的行政”。合同签订是各方真实意思表

示之体现,合同必须依约遵守、违反合同义务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等,这些都是民事法律

原则的适用。如果行政主体必须以单方强制方式落实行政任务,那么就应该选择行政

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手段,而不应选择行政协议这一方式。另一方面,行政合同

的法律属性定位于公法与私法的交汇点,是现代行政引进私法手段的结果,其目的就是

落实行政任务和提供公共服务。③ 具体到国家科技计划合同而言,其适用的法律不仅包

括《科技进步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条例》《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估评审行为准则

与督查办法》等行政性法律规范,也包括了《民法典》《专利法》等民事法律规范。
其次,国家科技计划合同适用行政与民事法律规范亦不存在障碍。法院曾受理了

相关案件,但又以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其他程序性事项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尚未涉

及实体判决问题。如李某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案④,李某以基金委通报内容错误为由

要求法院判决基金委公开纠正错误信息,法院受理后以其诉请内容不属于法院受理范

围为由驳回其起诉。再如苏某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案⑤,苏某以基金委不予资助决定

违法为由提起诉讼,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本文认为,虽然司法实践尚未

对国家科技计划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回应、缺乏实体法裁判支撑,但在理论层面该

合同适用行政与民事法律规范并不存在障碍。根据《行政协议规定》第27条规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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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时,程序上应当先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可以作为补

充;实体法上,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案件时,可以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民事合同的相

关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作为公法与私法之间的过桥条款,可以平息行政合同能

否适用民事法律规范问题的争议,但同时也对民事法律实体性规范的适用顺序及其范

围作出限定,即法院在审理涉行政协议类争议时,应当优先适用有关法律、法规或者规

章的特别规定,没有特别规定的,才可以适用合同法的规定。①

最后,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过程中,为了使合同内容统一,避免彼此间不平等

的情形产生,合同在内容条款的设置上有时直接以法律法规的内容为依据,从而形成公

法上的格式合同。此时,科研人员只有签订与否的自由,并没有变动合同内容的余地。
那么国家科技计划合同中的格式条款,是否应受民法关于格式合同的规定限制? 如果

受民法关于格式合同的规定约束,则可能会产生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需要接受法院依

据民法规范进一步审查它是否显失公平的后果,即产生以民法规范再次审查公法规范、
民法规范凌驾于公法规范之上的不合理现象。笔者认为,对于国家科技计划合同中的

格式条款应当根据情形具体区分,如果条款内容属于法律法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具体

规定,只是将其予以合同条款化,本质上还应属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范畴。如果格式

条款内容,不涉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合同条款化,而且有许多自行拟定的条款,那么这种

自拟条款虽原则上有效,但应受民法关于格式条款规定的约束,以弥补行政合同法定内

容规范的不足。

TheRightfulPositioningoftheLegalNatureof
NationalScienceandTechnologyPlanContract

QIZhuang

Abstract:TheNationalScienceandTechnologyPlan(NSTP)contractisacritical
instrumentfortheimplementation, management,and acceptance of projects,
accuratelydefiningitslegalnaturetherebyisafundamentalworkfordeepeningthe
reformofthescienceandtechnologysystem,andisconducivetoclarifyingtherule-of-
lawpathwayforthemanagementmechanismofsuchprograms.SincecurrentChinese
legislationdoesnotexplicitlyaddressthelegalnatureofNSTPcontract,theoretical
debateshaveproduceddiverseinterpretations,includingtheoriesof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privatelawcontract,administrativepubliclawact,anddual-stage
contract.NSTPcontractisaproductof Verwaltungsprivatrecht (administrative
privatelaw),embodyingahybridnature — combiningcoerciveandconsensual
elements,publicandprivateinterests,aswellasadministrativeandcontractual
features.Essentially,itrepresentsaconcretemanifestationoftheintegrationof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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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privateattributesofadministrativecontract.Definingitasadministrativecontractaligns
withthespiritofnationalscienceandtechnologysystem reform,andfacesno
institutionalbarriersunderChina􀆳sexistinglegalframework.

Keywords:NationalScienceandTechnologyPlan(NSTP)contract;administrative
contract;civilcontract;dual-stage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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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foundationandjurisprudentiallogicofworksmadeforhire,offeringtargeted
recommendationsforimproving China􀆳s CopyrightLaw.Thecoreissueinthe
ownershipsystemforworksmadeforhireliesinbalancingtheemployee􀆳sintellectual
creationwiththeemployer􀆳sinvestmentandsupervisorycontrol.Fromtheperspective
ofcopyrightjurisprudence,itis necessaryto distinguish between authorship
determinationandcopyrightentitlement:theeconomicrightsofworksmadeforhire
shouldbevestedintheemployer,whiletheactualcreatorshouldberecognizedasthe
authorandretainthemoralrights.Intermsofinstitutionaldesignandpractical
application,China􀆳sworks-made-for-hiresystemcanbereconstructedbyimproving
thelegalentityworkssystem,revisingtheownershiprulesforspecialworksmadefor
hire,refiningtherulesforgeneralworksmadeforhire,andintroducinganexception
ruleforuniversity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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